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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陈友敏

《上海市学前教育与托育服务条例》 （以下简称 《条例》） 于今年 1 月 1 日正式实施， 作为上海市一部针对学前教育与托育服务的地方性法规， 《条例》 的实施为上海进

一步推进学前教育与托育服务发展提供了坚实的法律保障。

今天是 《条例》 实施后首个新学期的第一天， 记者从市教委获悉， 各级政府积极践行 《条例》 规定， 落实市委、 市政府民心工程和为民办实事项目等工作要求， 在完善家

庭科学育儿指导服务、 推进社区托育服务建设运行、 加强托育服务监管等方面不断总结经验， 创新做法， 完善工作， 力求为本市广大适龄幼儿及其家庭提供更好地服务， 实现

“幼有所育” 向 “幼有善育” 的转变。

家住杨浦的吕女士， 家里有两

个可爱的宝宝。 在大宝满月去医院

体检时， 得知本市推出了“育之有

道” APP。 “之前学习带娃， 主要

都是从社交平台上零零碎碎收集信

息， 费时费力不说， 信息还良莠不

齐。” 吕女士告诉记者， “有了这

个 APP， 你只需要输入宝宝的昵

称， 出生年月日， APP 就会根据

宝宝月龄定期推送系统化的科学育

儿‘干货’。 比如宝宝到几月龄，

会有什么样的发育要点， 家长可以

怎么检测， 以及哪些小游戏可以促

进宝宝发展。”

“‘育之有道’ 对我们这些新手

爸妈来说， 帮助很大。 除了检查小

朋友发育情况以外， 这个 APP 推

荐的躲猫猫游戏还帮助大宝顺利克

服了分离焦虑。” 吕女士表示。

此外， 吕女士在 2022 年 12 月

通过随申办“出生一件事” 服务申

办宝宝落户、 社保等事宜时， 发现

“上海科学育儿指导服务” 申请事

项也列于其中。 办理后， 目前已收

到通过 EMS 发来的 《上海科学育

儿指导服务手册》， 从 《手册》 中

了解到更详细的信息， 知道每年可

以携宝宝享受 12 次免费的家门口

的科学育儿指导服务。

记者了解到， 目前， 本市建立

了覆盖城乡社区的家庭科学育儿指

导服务网络。 成立了“上海市早期

教育指导服务中心” 和各区早教指

导服务中心。 16 个区 900 多个科

学育儿指导站 （点） 覆盖所有街

镇， 科学育儿指导服务体系日臻完

善。

按照 《条例》 规定， 要推进科

学育儿指导服务便利可及， 丰富家庭

科学育儿指导服务内容和形式。 为了

扩大育儿指导的受益面， 提高指导服

务的精准度， 科学育儿指导服务被纳

入今年“一网通办” 出生一件事服务

内容。 新生儿家长可以通过办理出生

一件事， 申请接受科学育儿指导服

务， 及时获取相关育儿信息。 短短一

个多月， 全市已有超过 3000 户家庭

成功通过出生一件事的办理， 申请了

科学育儿指导服务， 收到了 《上海家

庭科学育儿指导服务手册》。 新学期

开始， 本市还将在“儿童优先、 服务

家庭、 教养医结合、 精准指导” 等科

学育儿指导服务理念的引领下， 继续

丰富科学育儿指导活动的内容和形

式， 推动嵌入式、 标准化的家门口服

务点建设， 打造科学育儿指导服务的

“15分钟社区生活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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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全市社区托位增加3200个，公办幼儿园托班增加托位2000个

从“幼有所育”到“幼有善育”的

科学育儿指导服务更便捷

《条例》 是全国首部探索将学

前教育与托育服务整合立法的地方

性法规， 其中， 关注 0-3 岁幼儿，

建立社区托育点“宝宝屋” 提供临

时照护服务， 打造“15 分钟社区

托育圈” 是此次立法的一大亮点。

2022 年底， 市教委等 10 部门

联合印发了 《关于加强本市社区托

育服务工作的指导意见》。 《条例》

的出台， 进一步明确了各区政府和

各街镇政府在社区托育服务资源建

设及管理工作中的责任。 按照计

划 ， 今年全市社区托位要增加

3200 个， 公办幼儿园托班要增加

托位 2000 个， 到 2025 年要实现千

人托位 4.5个的目标。

为此， 全市各街镇根据辖区内

人口结构、 托育服务需求以及社区

内公共服务设施资源配置情况， 积

极规划和布点。 有的整合社区资

源， 在党群服务中心、 为老服务中

心等设施内建设相对独立的“宝宝

屋”， 有的利用居住小区配套设施、

街面房屋等建设“宝宝屋”， 也有

的向辖区内的幼儿园购买服务， 共

同建设“宝宝屋”， 全面推进社区

托育点“宝宝屋” 的建设， 提供临

时照护服务。

普陀区托育服务指导中心主任

奚岚介绍， 普陀区统筹、 整合十个

街镇已有社区资源和特色， “宝宝

屋” 设点与社区综合服务设施的原

有空间衔接， 嵌入功能多元、 形式

多样、 服务面广的街镇儿童友好中

心、 亲子活动中心、 党群服务中

心， 或在公 （民） 办幼儿园内， 提

供幼儿托、 亲子托、 特殊需求幼儿

托等多元社区托育服务， 为婴幼儿

及家庭提供家门口的“成长守护”。

去年 11月 25 日， 普陀区首批

4 个街道 （镇） 10 个“社区宝宝

屋” 正式挂牌启动运营。 普陀区为

进一步强化政府职能， 完善社区托育

公共服务体系， 制定了 《普陀区社区

托育服务工作实施方案》 《“宝宝屋”

设置标准》， 与家长签订 《托育服务

协议书》 等。

浦东新区教育局托幼工作处处长

汤韬介绍， 浦东鼓励多元主体办托育

机构， 推动社区资源办托， 引导和支

持各类机构依托社区提供嵌入式、 菜

单式、 分龄式的普惠婴幼儿照护服

务， 并通过建立亮牌、 准入、 培训、

考核相关工作机制， 推动街镇“宝宝

屋” 建设。 曹路镇尝试在中虹社区居

委会的文化客厅里嵌入“宝宝屋” 功

能， 年轻父母可以将宝宝临时交给保

育员， 自己处理工作； 祖辈去社区居

委会看病、 买菜、 聚会时， 可以临时

将孩子交给保育员。 社区居委会还充

分挖掘、 利用社区的人力资源， 聘请

居住在社区内的 3个有照护资质的全

职妈妈作为“宝宝屋” 的保育员。

社区托育 “宝宝屋” 建设全面推进

加强托育监管家长安心放心

除了社区托育服务， 上海现

有社会托育机构 300 多个， 托育

机构的监管一直是社会关注的问

题， 也是管理中的难点。 此次上

海通过 《条例》 的立法重点完善

了托育机构设立和监管制度， 明

确相关法律责任， 解决从机构设

立到事中事后监管的闭环管理的

问题。

奚岚告诉记者， 2019 年至

今， 随着托育市场的快速兴起与

发展， 托育服务指导中心工作重

心从前期的申报申办逐步走向事

中事后管理， 形成了区域托育服

务的管理细则。 通过建立每日视

频监控、 日常飞行抽查、 信用评

价公示、 年审等托育机构过程性

与终结性的评价机制， 促进托育

园的监管工作， 同时提供针对托

育人员的保研活动、 教研活动、

培训见习、 从业人员技能大赛等

多元化服务机制。

普陀托育管理坚持“合作共

管” 模式， 托育中心主动牵头区

卫健委、 区公安局、 区市场局、

区消防支队等部门， 在社会办托

育机构提出申办前期， 组建专业

团队实地走访并进行前期介入，

指导托育机构创设符合标准的硬

件设施及温馨适宜的育儿环境。

同时抓好区公办早教中心这一托

育服务的龙头， 提供保研活动、

教研活动、 保健员资质培训、 职

前规范化见习、 职后分层分类线

上培训、 从业人员技能大赛、 托育

园舆情预警与指导、 优质托育园挂

牌等多元化服务机制， 以严格管理

与柔性服务相结合的方式， 打好

“组合拳”， 为托育园的健康发展保

驾护航。

《条例》 颁布后， 普陀托育监

管迎来了新变化。

“《条例》 对托育机构的设立提

出了具体要求———新办托育机构得

到市场监管部门审查同意、 完成有

关登记手续后的十五个工作日内，

应向所在地的区教育部门进行备

案， 并提交证明材料。” 奚岚介绍

道， “我们托育中心将第一时间向

社会公布已备案的托育机构名单等

信息， 并及时更新。”

此外， 对违规收费纠纷这一

堵点， 托育中心加强了监管力度，

出台 《财务年度审核制度》 跟踪

检查。 要求各托育机构在校门口

明显位置张贴收费标准， 同时由

专人对新生家长进行电话回访，

了解收费情况， 从而保障老百姓的

权利。

“令人欣喜的是， 此次 《条例》

的规定还加大了对违规机构的处罚

力度。” 《条例》 第六十二条明确

规定， 主管部门应对违反规定的机

构予以警告， 情节严重的应责令停

止招生。 “今年， 我们也将组织托

育机构法人开展 《条例》 的学习，

做到规范要求， 避免违规问题的发

生。”

变


